
114年度第2季外部視察報告花蓮看守所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夏季政策收容人水電管控 水電費用對機關而言是否會有壓力? 本所每月均有控管水電使用度數，考量現行水、電費

調漲及穩定囚情，本所僅能管控每期用水用電度數不

高於去年同期使用量，但逐年上升之氣溫及電費漲

價，確實對機關造成影響。

是否可以收集雨水後灑水降溫? 本所在建築物外牆塗有防水隔熱漆，屋頂加蓋鐵皮隔

熱，考量灑水器降溫其增加之水電費及本所建築物老

舊，架設管線及雨水集水桶恐對建物承重造成負擔，

目前除烘焙班外，其他建物無此規劃。

現行地下水是否有其他用途?

另外肯定機關使用物理性防熱，水電為

基本人權，希望可以足量供應。

目前地下水只用於沖馬桶，現行用水基本上都是用自

來水，以前使用地下水洗澡時，收容人皮膚狀態普遍

不佳，因此全數改為使用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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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目前電風扇開啟時機為溫度28

度，請問28度是指舍房外還是舍房內?

內外其實是有溫差的。

28度指的是舍房內的溫度，舍房外溫度通常會比舍房

內低，因此是看舍房內的溫度。電風扇及抽風扇除了

看溫度外，收容人若有反應熱都會開啟，目前因應夏

季為全天候開啟。

前次開啟信箱時有看到女所屋頂有調節

風扇，請問屋頂調節風扇的使用時機是

否為24小時啟動?

屋頂調節風扇(對流器)為增加室內空氣循環對流用，

不需插電為24小時運作，其分為兩種啟動模式，無風

時靠室內外溫差(熱空氣上升提供渦輪旋轉動能)，室

外有風時提供葉片轉動，帶動底下氣流上升形成對

流。

夏天另一個問題為蚊蟲，花蓮蚊蟲尤其

是小黑蚊多，請問機關有何防蚊措施?

噴藥是機關處理還是有委外?

本所每季定期請專業環保公司進行室外環境噴藥，室

內考量安全因素則未噴藥，設置紗窗防止蚊蟲進入，

舍房內整潔減少物品堆積及避免蚊蟲藏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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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信(參考資料如附件 2)

1.陳情信(一)

規定28度才能開風扇，但夏天很

悶熱能不能吃飯或睡覺開個風扇?

1.與本次議題有相關，請機關妥善處

裡，另外建議將走道壓克力板拆除讓空

氣流通。

2.

(1).所方是如何讓收容人進行運動?

(2).現行監所體系可否配戴手錶?

(3).考量到一致性，建議餐食搭配以團

體為主，無法只兼顧一人之所需。

1.陳情信第一案為一稿多投，該陳情人為匿名投稿，

本所先前已處理完畢(附件3)，目前電風扇、排風扇為

全天候開啟，壓克力板已拆除。

2.

(1).依據監獄行刑法第 54條第 2項規定除國定例假

日、休息日或有特殊事由外，應給予受刑人每日運動

一小時。假日囿於人力，並考慮開啟舍房門具有一定

戒護風險，以舍房內運動為主。

(2).手錶方面，因時間掌握非法定要求，另本所已固

定時間由各場舍主管安排作息活動，再者考量若收容

人如掌握明確時間，可能計劃性紀錄各管理人員巡簽

2.陳情信(二)

(1).平日、假日早上及下午派 2

個主管帶運動。

(2).全台灣收容人配發手錶。

(3).一周 4 天吃饅頭、清粥配 3

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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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或發現戒護空檔而衍生戒護疑慮，故不予同意。

(3).本所每月皆辦理膳食會議，邀請各場舍收容人表

達對於本所伙食之意見，俾利改善，此外收容人也可

直接用報告等形式提出意見，檢附本所 114年 4月及 5

月膳食會議記錄(附件 4)，並無收容人提出該陳情信之

需求。

(4).團體生活偶有不同意見，本所希望收容人尊重他

人意見，彼此溝通、討論，並善用公民投票等方式，

同時另需考量各種身分(少年、高齡、疾病)等營養需

要，作為本所伙食菜色提供辦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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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情信(三)

希望香菸可以不限制數量。

3.

(1).陳情信(三)所述之香菸，機關有何

管理機制?

(2).所方如何與案2.3收容人溝通?

3.

(1).依據監獄行刑法第 48條第 3項暨受刑人與被告吸

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 9 條第 3 項，收容人領用之

香菸，每日合計至多十支，不得私自囤積或為其他不

法行為。

(2).案 2.3為同一收容人，該員為中度身心障礙，領

有手冊，需要耐心與他溝通，協調所內社工師及心理

員協助溝通及加強關懷。

4.陳情信(四)

(1).寫報告申請電話接見，因為

要自費買健保藥

(2).主管口氣兇說寫信一星期後

才電話接見

4.

(1).收容人入所攜帶健保藥物是否會收

走?

(2).管理人員管教語氣會影響收容人情

緒，希望所方在管理同學時可以稍加注

意。

4.

(1).該員 114/04/03 入所時未攜帶該健保藥物，故於

114/04/07看診，因該藥物健保已給付，短期內不得再

以健保身分重新開藥，該員需要自費購買藥物，又該

員與其親友已長期不來往，本所協助其撥打電話，均

被親友拒絕通話，非本所駁回該員電話申請(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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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人員口氣差方面，為收容人主觀，未有具體

事由，不予回應，本所隨機對於收容人進行訪談(如附

件6)，並無該員所述情事。

5.陳情案(五)

(1).112年 2月 3日管理員李 0華

拿菸給黃0振(收容人)。

(2).112年 6月 6日在花蓮看守所

二工場被陽 0皇拿塑膠椅子打右

眼導致右眼骨折。

(3).花蓮看守所伙食差。

(4).舍下正班主管口氣差

(5).衛生科藥師口氣差

5.

(1).經查收容人黃0振於112年 2月 3日，並未收容於

本所，難認案內指稱屬實。

(2).該案當時本所立即保護林員，並隔開陽員，先安

排林員於本所衛生科看診，慎重起見安排其戒護外

醫，陽員辦理違規(附件7)。

(3).同第二案第 3點。

(4).與(5).同第四案第 2點，經查最近 3個月並無收

容人投訴相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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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陳情案(六)

4 月 22日二工舍房抄房，抄出許

多安眠藥，沒有懲處只有勸告單

而已

6.對於監所而言安眠藥等管制藥物很重

要，經了解曾有收容人藥物自主管理的

政策貴所是否落實?

藥物使用方式應依醫囑，藥物使用與否

屬個人自由以為人權之展現，理應不受

機關限制。

6.經查本所4月 22日並無進行舍房安檢勤務，另藥物

發放為管理人員確認收容人呼號、姓名及藥物種類

後，將該藥物給予收容人並確保其將屬於自己的藥物

服吞，收容人藥物自主管理於戒護安全上有其困難，

目前暫無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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